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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特别提示： 

1、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增资方式参股中国聚

变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变公司）。目前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投资金额约 7.5

亿元，本次交易尚需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但不会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条件，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拟采用现

金方式，不涉及公司发行股份，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 

3、因尚需上级批准，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最终的投资金额和取得股份比例以

签订并生效的投资协议为准，相关交易各方需分别履行必要的内外部决策、审批

程序，并经上级部委审批备案。公司将根据对外投资事项的进展情况，在获得最

终批准后，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要求履行相应信息披

露义务。 

4、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事项能否最终完成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董事会提醒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事项概述 

为前瞻性布局核聚变能源领域，在能源转型过程中保持竞争力，公司拟以增

资方式参股聚变公司。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但不会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条件，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拟采用现金方

式，不涉及公司发行股份，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 

二、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聚变公司的技术研发方向和未来的产业化发展与国家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



的战略目标高度一致，因此，公司参股聚变公司具有显著的战略意义和必要性。 

三、风险提示 

（一）可控核聚变技术目前仍处于发展阶段，技术突破需要长期研究和大量

资金投入，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基于技术研发难度高，产业化进展周期长，投资

聚变公司短期内实现盈利的可能性较低，也存在商业化落地失败的风险。 

（二）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最终的投资金额和取得股份比例以签订并生效的投

资协议为准，相关交易各方需分别履行必要的内外部决策、审批程序，并经上级

部委审批备案。公司将根据对外投资事项的进展情况，在获得最终批准后，严格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要求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本次对

外投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3 月 1 日        


